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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戒嚴非屬於此次特殊情況者，無本解釋之適

用，合併指明。

釋字第二七三號解釋（80.2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內政部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四日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樁測

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後段「經上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者，不得再提異

議」之規定，足使人民依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受

其限制，就此部分而言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之意旨不符，應不予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乃指人民於其權益受

侵害時，有提起訴願或訴訟之權利，受理訴願之機關或受理訴訟之法

院亦有依法決定或裁判之義務而言。此項權利，不得以行政命令予以限

制。

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

後，應於一年內，豎立樁誌、計算座標、辦理地籍分割測量等事項，內

政部基於上述規定，乃於六十八年五月四日修正發布都市計畫樁測定

及管理辦法。依該辦法第六條及第八條之規定，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

為樁位測定錯誤時，雖得申請複測及再複測，但第八條後段則有「經上

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者，不得再提異議」之規定。行政法院七十七年度

裁字第八十六號裁定，依文義解釋認所謂不得再提異議，含有不得訴願

及提起行政訴訟之意，就此部分而言，足使人民依訴願法及行政訴訟

法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受其限制。

按因樁位測定錯誤，致特定土地權利關係人之權益遭受侵害時，

雖上述辦法已有複測及再複測之救濟途徑，然其限制人民訴願及行政

訴訟之權部分，則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，應不予適用。

釋字第二七四號解釋（80.2.22.）

釋字第二七三、二七四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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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文】

考試院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保

險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八條規定：「被保險人請准保留保險年資者，其時

效以五年為限，逾期再行參加保險者，以新加入保險論」，與當時有效

之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：「合於前項退費規定，不為申請

退費而申請保留保險年資者，續保時，其原有年資全部有效」之規定不

符，增加法律所無之期間限制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，應不予

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一

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：「被保險人離職，迄未領取任何保險給付者，

得向承保機關申請退還其自付部分之保險費，其復行任職，再投保者，

以新加入保險論。合於前項退費規定，不為申請退費而申請保留保險年

資者，續保時，其原有年資全部有效」。同法第二十四條固授權有關機

關訂定該法之施行細則，但未授權限制被保險人保留保險年資之實體

上權利。考試院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

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八條則規定：「被保險人請准保留保險年資者，

其時效以五年為限，逾期再行參加保險者，以新加入保險論」，增加法

律所無之期間限制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，應不予適用。

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（80.3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，法律無特別規定

時，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，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。但應受行政罰

之行為，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，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

件者，推定為有過失，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，即應受處

罰。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度判字第三○號判例謂：「行政罰不以故意或過

失為責任條件」，及同年度判字第三五○號判例謂：「行政犯行為之成




